
青岛西海岸新区交通运输局
青西新交字〔2023〕27号

青岛西海岸新区交通运输局

关于印发《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及内部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为做好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根据省市区工作部署，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及内部抽查工作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落实。

附件：1.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2.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事项清单

3.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内部抽查工作计划
青岛西海岸新区交通运输局    
2023年5月29日        
附件1

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部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依据

	1
	区交通运输局
	对港口岸线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港口岸线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是否存在未经批复使用港口岸线的情况；是否存在港口岸线用途和使用方案与批复不一致的情况，岸线用途包括装卸散杂货、集装箱、油品和液体化工品等。
	港口岸线使用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1.《港口法》（2003年6月通过，2018年12月修正）第十三条。
2.《山东省港口条例》（2009年11月通过）第十五条。
3.《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2年第6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5号修订）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

	2
	区交通运输局
	1.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
2.对公路工程造价的监督检查
	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督查
	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监管和市场主体行为，主要包括：建设程序、市场准入、招标投标、合同履约、工程造价、农民工工资保障等方面法规制度的执行和监管情况，信用体系建设和应用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工作情况。
	重点公路水运建设项目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重点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至少1次，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4年第14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11号修正）第八条。

	3
	区交通运输局
	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督查
	对试验检测机构和工地试验室标准规范执行、工作规范性、内部运行管理等情况进行检查。
	重点公路水运建设项目的试验检测机构和工地试验室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公路水运建设项目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5年第12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0号修正）第四十二条。

	4
	区交通运输局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监督检查
	1.经营范围：是否按照许可或备案经营范围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是否有超越许可或备案的经营事项；
2.经营条件：（1）企业近3年内是否发生重大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2）车辆是否符合国际道路货物运输技术标准（3）从业人员是否符合要求（4）国际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3.经营期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国际道路运输国籍识别标志》《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和《国际汽车运输特别行车许可证》等是否超过有效期；
4.经营行为：是否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是否落实有关国际道路运输运营管理和行车许可证管理的各项制度；是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外事纪律、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知识、操作规程培训。
	具有国际道路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20%，每年抽查1次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第五十条、第七十五条。
2.《国际道路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31号）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5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1.《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通过，2021年6月10日第三次修正，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年11月通过，2020年11月27日第四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29号）第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4.《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22年第10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6
	
	
	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1.《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通过，2021年6月10日第三次修正，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年11月通过，2020年11月27日第四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22年第10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7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的监督抽查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1.《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通过，2021年6月10日第三次修正，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年11月通过，2020年11月27日第四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22年第10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8
	
	
	道路运输新业态（网络货运）企业检查
	是否按照管理办法合规经营，加强网络监测。
	道路运输新业态（网络货运）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网络监测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9
	
	
	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维修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维修经营者是否依法备案或者备案事项是否属实进行监督检查等。
	汽车维修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1.《道路运输条例》（2019）第三十九条。
2.《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五条。

	10
	
	
	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检查
	根据管理需要依法调取查阅管辖范围内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登记、运营和交易等相关数据信息等。
	网约车平台公司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

	11
	区交通运输局
	对交通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对交通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重点岗位人员资质资格、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实施、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情况等。
	重点交通工程建设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1.《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通过，2021年6月10日第三次修正，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
2.《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6月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5号）第五条

	12
	区交通运输局
	对公路的监督检查
	对涉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抽查
	涉路工程主要技术指标是否与许可施工图纸一致；损坏、占用的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边沟、绿化是否按规定修复；交通安全防护设施是否设置齐全。
	涉路工程建设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1.《公路法》（1997年7月通过，2017年11月第五次修正）第七章第七十条。”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2月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二章第二十九条。
3.《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2013年8月通过，2020年7月修正）第十三条。

	13
	区交通运输局
	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督检查
	国际、国内船舶管理企业监督检查
	对船舶管理业务经营活动和经营资质进行检查，如海务、机务管理人员配备情况；船舶管理协议签订是否规范；委托管理的船舶与其管理能力是否符合；是否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是否存在以承运人身份从事水路运输的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等。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1.《国际海运条例》（国务院令第335号公布，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三次修订)第四条。
2.《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交通运输部令2003年第1号公布,2019年11月28日第四次修正)第三十五条。
3.《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3号）第二十七条。
4.《山东省水路交通条例》（2016年9月通过）第四十五条。

	14
	
	
	水路运输经营市场监督检查
	对水路运输市场实施监督检查，如经营者经营活动情况、资质保持情况、水路运输企业自有船舶运力配备情况，是否满足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经营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企业是否有可行的航线营运计划；是否按照要求配备海务、机务管理人员；与企业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占全部船员的比例是否符合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等。
	水路运输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1.《国际海运条例》（国务院令第335号公布，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三次修订)第四条。
2.《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交通运输部令2003年第1号公布,2019年11月28日第四次修正)第三十五条。
3.《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5号公布，2017年3月修正）第五条。
4.《山东省水路交通条例》（2016年9月通过）第四十五条。
5.《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2014年1月交通运输部第2号公布，2020年2月修订）第四十一条。
6.《交通运输部关于公布十项交通运输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下放后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公告》（2019年3月）。

	15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核发检查
	检查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履行情况，包括：《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的有效性；《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的实施效果，包括保安措施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性；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和相关人员对保安知识的掌握情况。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管理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33号）第七十七条。

	16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督检查
	港口危险货物经营是否超出许可范围；港口安全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从业人员是否满足从业资格要求；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
	港口危险货物经营人、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从业人员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1.《港口法》（2003年6月通过，2018年12月修订）第三十六条。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六条。
3.《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34号）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17
	区交通运输局
	对航道通航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航道通航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意见的执行情况。
	与航道有关的工程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为5%，每年抽查1次
	《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附件2
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领域
	联合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部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发起
	交通运输部门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1.《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通过，2021年6月10日第三次修正，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年11月通过，2020年11月27日第四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29号）第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4.《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22年第10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配合
	公安部门
	/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情况。
	《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八条

	
	
	
	
	
	
	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
	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使用单位、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情况。
	1.《特种设备安全法》（2013年6月通过）第五十三条
2.《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3年2月通过，2009年1月修订）第五十条
3.《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2015年12月通过）第四十二条

	2
	道路运输新业态（网络货运）企业检查
	道路运输新业态（网络货运）企业检查
	道路运输新业态（网络货运）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网络监测
	发起
	交通运输部门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新业态（网络货运）企业检查
	是否按照管理办法合规经营，加强网络监测。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配合
	税务部门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情况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的检查
	依法纳税情况的检查
	依法检查道路运输新业态（网络货运）经营企业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情况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9月4日通过，2015年4月24日第三次修正）第四章“税务检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362号公布，2016年2月6日第三次修订）第六章“税务检查”

	3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督检查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督检查
	港口危险货物经营人、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从业人员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发起
	交通运输部门
	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督检查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督检查
	港口危险货物经营是否超出许可范围；港口安全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从业人员是否满足从业资格要求；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
	1.《港口法》（2003年6月通过，2018年12月修订）第三十六条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六条
3.《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34号）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
	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使用单位、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港口特种设备管理情况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安全管理制度建立运行情况，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和定期检验情况等。
	1.《特种设备安全法》（2013年6月通过）第五十三条
2.《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3年2月通过，2009年1月修订）第五十条
3.《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2015年12月通过）第四十二条

	4
	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
	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
	汽车维修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发起
	交通运输部门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维修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维修经营者是否依法备案或者备案事项是否属实进行监督检查等。
	1.《道路运输条例》（2019）第三十九条
2.《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五条

	
	
	
	
	
	
	配合
	生态环境部门
	环境执法检查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排污许可制执行情况，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情况，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执行情况，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通过，2014年4月修订）第十条
2.《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1996年12月通过，2018年11月修订）第二十一条

	5
	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检查
	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检查
	网约车平台公司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发起
	交通运输部门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检查
	根据管理需要依法调取查阅管辖范围内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登记、运营和交易等相关数据信息等。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

	
	
	
	
	
	
	配合
	公安部门
	/
	根据管理需要依法调取查阅管辖范围内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登记、运营和交易等相关数据信息等
	网约车平台公司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情况。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

	
	
	
	
	
	
	配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检查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规章制度的检查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1.《劳动法》第八十九条
2.《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

	
	
	
	
	
	
	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
	对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
	对经营者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
	检查是否存在下列行为：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行为。
	1.《价格法》第十二至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四十二条
2.《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四条至十三条

	
	
	
	
	
	
	配合
	税务部门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情况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的检查
	依法纳税情况的检查
	依法检查网约车平台公司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情况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9月4日通过，2015年4月24日第三次修正）第四章“税务检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362号公布，2016年2月6日第三次修订）第六章“税务检查”

	
	
	
	
	
	
	配合
	通信管理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电信业务经营者经营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年报信息、日常经营活动、企业守信经营情况检查
	年报信息、日常经营活动、企业守信经营情况。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6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的监督抽查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的监督抽查
	道路运输旅游客运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发起
	交通运输部门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的监督抽查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1.《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通过，2021年6月10日第三次修正，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年11月通过，2020年11月27日第四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22年第10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配合
	公安部门（交警、车管所）
	/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的监督抽查
	抽查驾驶人是否具备驾驶资格、车辆是否按照规定参加检验、车辆状况是否良好，是否存在车辆应报废未报废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配合
	文化和旅游部门
	旅游安全综合协调和旅行社安全生产监督管
	对旅游安全责任制落实的检查
	查验旅行社、导游资质资格；旅行社用车“五不租”制度落实情况；旅行社是否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导游在旅游包车上是否向旅游者兜售物品等违法行为。
	1.《旅游法》（2013年4月通过，2018年10月26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四条，九十七条
2.《导游人员管理条例》（1999年5月通过，2017年10月7日修正）第十五条，二十三条

	7
	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
	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
	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发起
	交通运输部门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1.《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通过，2021年6月10日第三次修正，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年11月通过，2020年11月27日第四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22年第10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配合
	公安部门
	/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情况。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条


附件3
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内部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权责事项清单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时间

	1
	对港口岸线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港口岸线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港口岸线使用人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现场检查
	5月-10月

	2
	1.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
2.对公路工程造价的监督检查
	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督查
	重点公路水运建设项目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
	重点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重点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至少1次，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现场检查
	5月-10月

	3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监督检查
	具有国际道路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20%，每年抽查1次。
	现场检查
	5月-10月

	4
	对交通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对交通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重点交通工程建设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现场检查
	5月-10月

	5
	对公路的监督检查
	对涉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抽查
	涉路工程建设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现场检查
	5月-10月

	6
	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督检查
	国际、国内船舶管理企业监督检查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现场检查
	5月-10月

	7
	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督检查
	水路运输经营市场监督检查
	水路运输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现场检查
	5月-10月

	8
	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督检查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核发检查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管理人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现场检查
	5月-10月

	9
	对航道通航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航道通航情况的监督检查
	与航道有关的工程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为5%，每年抽查1次。
	现场检查
	5月-10月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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